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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由于高铁完工需要，将对

102县道公路桥及引道封路1

天 （2017年 7月 15日早6时

——2017 年 7 月 16 日 早 6

时），特此公告。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长白铁

路扩能改造工程项目经理部

白城市洮北区交通运输局

2017年7月7日

公 告
尹庆华于2017年7月4

日上午10点左右在廉租楼

西南公路边捡到一名女婴，

及时报案。由镇赉县公安局

城南派出所出警，现暂时由

尹庆华抚养。

尹庆华联系电话：

18661443072

特此公告

镇赉县救助管理站

2017年7月5日

拍卖公告
白城市中信拍卖有限责任公

司接受委托，拍卖以下标的：小四轮
拖拉机5台，长城越野车1辆（不能
行驶）。整体拍卖，参考价1.6万元。
拍卖时间：2017年7月14日9:30
拍卖地点：白城市中信拍卖有限责
任公司
报名及展示时间：2017年7月12
日至7月13日15:30

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身份证
及参考价20%的竞买保证金到我
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3233433 8892637
公司地址：白城市幸福南大街
26-3号

公 告
白城市规划局行政强制催告书

白规催告字〔2017〕01035号
张晓达：

你在长庆南街西侧(巨人学校)，未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擅

自设立广告牌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四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六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七

十一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17年6月8日对你作出限期7日拆除违

法建设的行政处罚。但是，你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你限期7日

内拆除违法建设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五条的规定，本机关对你进行如下催告：限你在7日内自行拆除违

法建设。

你可在接到本强制催告书之日起7日内到白城市规划局进行陈述

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白城市规划局
2017年7月7日

公 告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白规告字〔2017〕第02036号
该违法建设当事人：

你（单位）在光明北街23-1号楼北侧，未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
准，擅自建设看守房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七
十一条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
处罚。

如你（单位）对该行政处罚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有关规定，你（单位）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
到白城市规划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白城市规划局
2017年7月7日

执法人员：陈浩然 证件号码：G00320035
执法人员：杨冬梅 证件号码：G00320013
行政机关地址：民生东路73号

公 告
白城市规划局行政强制决定书

白规强制字〔2017〕01027号
当事人：刘小坤
地址：青年街与新华路交汇处西北转角
经查：当事人刘小坤未经城市规划主管部

门批准，在青年街与新华路交汇处西北转角，
擅自设立广告牌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四条 和《吉林省城乡
规划条例》第五十五的规定，本机关于2017年
5月23日对当事人刘小坤作出限期7日内拆除
违法建设 的行政处罚（白规罚字〔2017〕
010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又于2017年6月
12 日依法进行了催告（白规催告字〔2017〕
01027号）。当事人刘小坤仍未履行白规罚字
〔2017〕010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的其自
行拆除违法建设的义务。因此,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四
条的规定，决定强制执行。

当事人对本强制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
本强制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白城市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白城市洮北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本
决定不停止执行。

白城市规划局
2017年7月7日

公 告
白城市规划局行政强制决定书

白规强制字〔2017〕01029号
当事人：郭丽华
地址：文化路与明仁街交汇处
经查：当事人郭丽华未经城市规划主管部

门批准，在文化路与明仁街交汇处，擅自设立
广告牌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四十四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五十五的规定，本机关于2017年5月23日
对当事人郭丽华作出限期7日内拆除违法建设
的行政处罚（白规罚字〔2017〕01029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又于2017年6月12日依法进行了
催告（白规催告字〔2017〕01029号）。当事人
郭丽华 仍未履行白规罚字〔2017〕01029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要求的其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
义务。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决定强
制执行。

当事人对本强制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
本强制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白城市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白城市洮北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本
决定不停止执行。

白城市规划局
2017年7月7日

公 告
白城市规划局行政强制催告书

白规催告字〔2017〕01034号
刘兵一：

你在长庆北街西侧(宏盛宴会厅)，未经城
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广告牌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四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
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十六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
例》七十一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17年6月
8日对你作出限期7日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
罚。但是，你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你
限期7日内拆除违法建设的义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三十五条的规
定，本机关对你进行如下催告：限你在7日内
自行拆除违法建设。

你可在接到本强制催告书之日起7日内到白
城市规划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
和申辩，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白城市规划局
2017年7月7日

（上接一版）全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志愿服务推动脱
贫攻坚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洮南市文体活动中心召开。

中央文明办三局副局长邓丽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董维仁，省文明办主任杨忆，省民政厅副厅长唐文忠，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红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振仲等
出席会议。

邓丽娟和洮南市主要负责同志先后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董维仁代表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作了重要讲话。他首

先对洮南市“日行一善”精准扶贫志愿服务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并深刻阐释了志愿服务在助力全省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重
大意义，并就各级宣传部门、文明办如何围绕脱贫攻坚找准
位置、发挥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强调指出，要突出实践
自觉，推动形成人人关注、全员参与的生动局面，要在志愿
服务队伍的选取上下功夫，在志愿服务载体的设计上下功
夫，在志愿服务项目的拓展上下功夫。要强化组织保障，以
务实举措把各项任务目标落到实处，注重顶层设计、推动形

成合力，注重需求至上、实现“无缝衔接”，注重宣传发动、
营造浓厚氛围。

刘红霞发表讲话。在介绍了我市的基本情况和扶贫攻坚工
作进展后，刘红霞指出，这次现场会的召开既契合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新要求，又呼应脱贫攻坚的新部署，对提升志愿服务
水平，推动志愿服务有着重要影响。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紧紧抓
住志愿扶贫这一主题任务，集全市之力，汇全民之智，以志愿服
务打通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关，开启脱贫攻坚新篇章。

会上，白城市、白山市、辽源市、梅河口市、图们市的
有关负责同志从不同角度分别介绍了各地以志愿服务推动脱
贫攻坚工作的经验，为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提供了有益探索和
积极借鉴。

省文明办主任杨忆主持会议。
省扶贫办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各市（州）文明办、长白

山开发保护区文明办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常委宣传部
长，洮南市社会各界志愿者参加会议。

吹响志愿服务新号角
开启脱贫攻坚新篇章


